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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坚持发展电动汽车是我国汽车工业的基本战略思想，经过多年发展，我

国电动汽车产业在规模、产销量和技术等方面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已经建

立起电动汽车整车及其零部件产品的完整研发体系。但是，近年来电动汽车

起火事件频发，引起极高的社会关注度，事故涉及各种类型的电动汽车（纯

电动汽车、可外接充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增程式电动汽车），且电动汽车火

灾突发性强、伤害性大、扑救难度大，成为继里程焦虑和充电焦虑后阻碍电

动汽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三大难题。历年电动汽车火灾事故统计数据显

示，电池系统故障、高电压系统故障和电子电器部件故障是电动汽车起火的

三大主要车辆本身因素。为保障电动汽车更高质量、更安全稳定发展，电动

汽车火灾安全性研究迫在眉睫。 

为此，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车研）牵头

研制了中国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指数（China Electric Vehicles Fire Safety Index 

Manegement Regulation，C-EVFI），以驾乘人员安全防护为出发点，独立、

客观、公正的评估车辆在发生火灾时的整体安全性能，提供一种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直观量化评估标准，为车辆研发、消费者购车用车提供参考。不

断推动我国电动汽车技术进步，促进电动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电动汽车安全测试评价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保留对 C-EVFI

的全部权利。未经管理中心许可，除企业自行进行技术开发的试验外，严禁

其他机构使用 C-EVFI 对电动汽车产品进行公开性或商业性质的试验或评价。

C-EVFI 评价结果、得分仅对所评价的产品型号有效。使用 C-EVFI 评价结果

的各方应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管理中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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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 宗旨 

C-EVFI 在大量、多维度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电动汽车实际使用过程

中涉及到的性能和安全风险，提供一种直观量化的评价方法。旨在构建电动

汽车全生命周期火灾安全性测试评价体系，独立、客观、公正的测试评价电

动汽车，反映中国电动汽车火灾防护总体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为电动汽车

产品的安全监管、产品研发提供技术支撑，为消费者购车用车提供参考，引

导行业持续提升技术水平。 

2 管理机构 

C-EVFI 的管理机构为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北京理工

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汽车工作委员

会、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消防工作委员会和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组建的电动汽车安全测试评价管理中心，负责 C-EVFI 的组织和实

施。管理中心下设工作领导组、综合管理组和试验研究组，各工作组主要职

责如下： 

（1）工作领导组 

负责中国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指数的顶层设计，资源统筹和推广。 

（2）综合管理组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财务预算；审定测试评价方案；监督测试评价过程；

审批和发布测试评价结果；管理对外沟通、宣传工作等。 

（2）试验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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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和产品装机信息；拟定测试评价产品清单；制修订测

试评价方案；实施测试评价；管理组织过程资产；进行对外技术交流等。 

3 测试评价项目 

2023 R1 版 C-EVFI 从安全提示、应急救援、火灾防护、数据联动四个维

度对电动汽车发生电池热失控时的火灾安全性进行评价，详情见《中国电动

汽车火灾安全指数 测试评价规程 2023 R1 版》。 

4 标识 

C-EVFI 已经申请注册了以下字体和标志： 

 

 

5 声明 

管理中心保留对 C-EVFI 的全部权利。未经管理中心许可，除企业自行进

行技术开发的试验外，严禁其他机构使用 C-EVFI 对电动汽车产品进行公开性

或商业性质的试验或评价。 

C-EVFI 评价结果、得分仅对所评价的产品型号有效。使用 C-EVFI 评价

结果的各方应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管理中心保留对测试项目、测试方法以及评分方法改进的权利，最终解

释权归 C-EVFI 所有。 

管理中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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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行管理 

1 工作流程 

C-EVFI 测评工作的流程，详见附件 1《C-EVFI 测评工作流程图》。 

2 车辆选取 

2.1 选取原则 

中国范围内销售和使用的 M1类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不包含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均为 C-EVFI 的拟测试评价对象，测评车型及其配置的选

取兼顾不同品牌和价位，综合考虑市场保有量、年度销量、市场关注度、火

灾事故发生率、新技术应用等因素。 

2.2 选取方式 

所测评的车型以抽选为主，同时接受车辆生产企业自愿申请。 

2.3 车辆获取 

所测评的车辆均为管理中心通过正规渠道，独立的从市场随机采购。 

2.4 企业自愿申请 

车辆生产企业自愿申请 C-EVFI 测评时，需向管理中心提交企业自愿申请

表（详见附件 2），并提交相关信息（详见附件 3）。管理中心对收到的企业

自愿申请进行评估，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接受并发送《C-EVFI 自愿申请接

受函》至申请企业（详见附件 4）。 

所测评的车辆由管理中心通过正规渠道，独立的从市场随机采购，测评

结果均由管理中心进行公开发布。 

2.5 拟测评车型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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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测评车型确定后，管理中心通过指定渠道公开发布拟测评车型公示单。 

3 测评管理 

3.1 测评通知 

车辆到达测评地点后，管理中心向车辆生产企业发送《C-EVFI 测试评价

通知函》（详见附件 4），告知企业测评相关信息，车辆生产企业在收到测试

通知函后 5 个工作日内和管理中心确认车辆参数和测评方案，若 5 个工作日

未回复则视为认同测评方案。若由于产生了召回事件，则企业可以提供相关

材料，按照召回通知进行缺陷处置。 

3.2 测评准备 

测评前所有的准备工作，包括试验车辆准备、试验设备和场所准备、试

验条件确认、车辆状态确认等均由管理中心试验研究组负责，其他人员不得

进行任何操作。 

3.3 测评实施 

测试评价、数据处理、测评报告撰写由管理中心试验研究组专业人员按

照测试评价规程完成。 

4 测评结果管理 

4.1 测评结果 

测评结果分为五个等级，详见表 1，管理中心在发布测评总结果的同时发

布各单个测试项目的测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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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测评结果及其评分分布 

测评结果 评分 

 S≥90 

 85≤S＜90 

 70≤S＜85 

 60≤S＜70 

 S＜60 

 

4.2 结果审定 

管理中心综合管理组对测评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并对测评结果进行审定。 

在对测评过程复核和结果审定过程中，若发现存在影响测评结果有效性

的操作，可重新组织测试评价，并在测评结果中对相关信息进行说明。 

4.3 结果发布 

管理中心将通过专门设立的网站、公众号和小程序公开发布测评结果，

定期组织发布会对历史测评结果进行总结。 

4.4 结果使用 

C-EVFI 发布的测评结果允许有关各方无偿使用，使用时应注明信息来源。

但用于商业目的时，使用方须事先向管理中心说明使用的场所和形式，管理

中心有权对其提出限制要求。 

5 经费管理 

管理中心每年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测试评价和运营管理，以保证 C-EVFI

的长期独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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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过程外部人员管理 

（1）车辆生产企业人员如需观看测试过程，需提前向 5 个工作日向管理

中心提出申请，得到同意后需佩戴“企业参观证”进入测评场所，观看过程

中须严格遵守现场管理规定。 

（2）采访测试的媒体应提前 5 个工作日将申请及人员名单提交管理中心，

经同意后方可进入测评场所。媒体进入试验场所需佩戴“媒体参观证”，且

只能在管理中心限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进行拍摄。 

（3）其他人员如需观看测试过程，需提前向 5 个工作日向管理中心提出

申请，得到同意后需佩戴“临时参观证”进入测评场所，观看过程中须严格

遵守现场管理规定。 

7 异议的申诉和处理 

车辆生产企业对测评结果有异议时，可在结果发布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以

《C-EVFI 测评异议申诉单》（详见附件 5）的形式向管理中心提出；10 个工

作日内未提出书面申诉，视为无异议。管理中心应于接到生产企业申诉单的

30 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答复内容仅针对测试过程合规性。异议继续存在时，

管理中心将组织申诉单位和技术专家进行正式会议讨论。 

8 试验数据的处理 

C-EVFI 测评过程的所有数据、图像资料可有偿提供。如有购买需求，需

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并按规定支付相应费用。 

9 交流及公共宣传活动 

管理中心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C-EVFI 专题研讨和技术交流活动，或与评价

结果发布活动结合进行。车辆生产企业和相关机构可与管理中心开展各种形

式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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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C-EVFI 测评工作流程图》 

 

C-EVFI测评

企业自愿申请计划制定

计划制定

车型确定

计划审定

异议处理

结果发布

结果审定

结果发布

车辆采购

采购计划制定

采购计划审定

采购实施

测评实施

进度计划制定

测评通知

试验开展

车辆评价

电池热失控整车火灾试验

生产企业

车辆参数确定试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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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企业自愿申请表 
 

车辆生产企业  

车辆型号/名称/年代款  

配置/销量/同款销量排名  

车型公告号  

上市时间  

其他配置/销量/同款销量排

名 

 

 

 

 

 

企业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话/手机  

邮政编码  传真  

通讯地址  

企业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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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车辆参数信息表 
 

车辆生产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地址  
中文品牌/型号  

车辆类型  
车辆技术参数 

整车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  
整备质量  
总质量  
额定载客  

储能装置单体 

产品型号  
生产企业  

储能装置种类  
标称电压/标称容量

（V/Ah） 
 

储能装置总成 

产品型号  
生产企业  

标称电压/标称容量

（V/Ah） 
 

能量密度(Wh/kg)  
组合型式  

电驱动系统 

生产企业  
型号  
型式  

电压（V）  
额定功率 (kW)  
峰值功率 (kW)  
最大扭矩 (N·m)  

 



中国电动汽车火灾安全指数 管理办法 

11 

附件 4：C-EVFI 测试评价通知函 
 

车辆生产企业  

车辆型号/名称  

测评时间  

测评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车辆识别代号

（VIN） 
测试项目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测评地点 

    

说明 

即将对上述车辆进行整车火灾安全性测试评价工

作，望贵公司在接到本函之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确认车辆

参数，并将盖章后的车辆参数信息表反馈至中国电动汽

车火灾安全指数管理中心；若逾期未作答复，则按车辆

实际参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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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C-EVFI 测评异议申诉单 
 

企业名称  车辆型号  

申诉项目  测试时间  

申诉联系人  电话/地址  

申诉/建议内

容： 

 
 
 
 

申诉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测评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处理结果：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回访结果： 
 
 
 
 
 
 
 
 
申诉方对处理结果的满意度：□满意  □不满意 

回访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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